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規費收費標準第七
條、第十三條修正草案總說明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為執行各項有關技術服務、場地設備

借用管理與檔案及資訊提供閱覽、抄錄或複製等，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

訂定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規費收費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並於

九十三年十二月八日訂定發布，九十六年十月三十一日第一次修正，嗣經

檢討各項行政及使用規費執行情形後，本次爰予修正第七條、第十三條共

二條。 

一、修改加馬刀照射醫療品質量測服務收費；刪除銥一九二密封放射性物

質供應服務收費項目。(修正條文第七條) 

二、刪除視聽室收費基準。(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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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規費收費標準第七條、第

十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說 明

第七條  申請測定、檢測徵收行

政規費之事項及收費基準如

下： 

一、全身計測，每人次新臺幣

八百五十元。 

二、輻射安全偵測 

 (一)醫用直線加速器中子

滲(洩)漏檢測，每台

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二)加馬刀照射醫療品質

量測，每件新臺幣十

萬元。 

三、質子佈植照射 1016質子，

新臺幣二千三百五十

元。超過或低於上述質子

數均依其比例收費。 

四、Ｘ光或加馬射線照相檢

測，每張底片新臺幣六百

元。 

 

 

 

 

 

 

 

 

五、防護面具及空氣濾器檢測

之事項及收費基準依附表

三。 

六、鈷六十輻射照射之事項及

收費基準依附表四。 

前項第六款技術服務以

簽訂一年期以上契約方式辦

理者，得就產品之種類、價位

及照射劑量之不同，優惠計

價。但其各項計價差額不得逾

附表四規定收費基準之百分

之二十。 

第七條  申請測定、檢測徵收行

政規費之事項及收費基準如

下： 

一、全身計測，每人次新臺幣

八百五十元。 

二、輻射安全偵測 

 (一)醫用直線加速器中子

滲(洩)漏檢測，每台

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二)加馬刀照射醫療品質

量測，每件新臺幣一

萬元。 

三、質子佈植照射 1016質子，

新臺幣二千三百五十

元。超過或低於上述質子

數均依其比例收費。 

四、Ｘ光或加馬射線照相檢

測，每張底片新臺幣六百

元。 

五、銥一九二密封放射性物質

以每支銥一九二射源活度

3.7×1012貝克為計價單位，每

支新臺幣六萬五千元。（每支

活度每降低一百八十五貝克

酌減新臺幣一千二百五十

元，最低收費新臺幣六萬

元）。 

六、防護面具及空氣濾器檢測

之事項及收費基準依附

表三。 

七、鈷六十輻射照射之事項及

收費基準依附表四。 

前項第七款技術服務以

簽訂一年期以上契約方式辦

理者，得就產品之種類、價位

及照射劑量之不同，優惠計

價。但其各項計價差額不得逾

附表四規定收費基準之百分

之二十。 

一、「行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核能研究所規費

收費標準」九十六

年十月三十一日令

修正，加馬刀照射

醫療品質量測之收

費誤植一萬元。 

二、現行條文第一項第

五款之銥一九二密

封放射性物質供應

服務收費項目，因

射源需仰賴進口，

且原料價格浮動太

大，本所已停止供

應 6 個月，市場供

需及價格尚稱穩

定，爰予刪除。 

三、第六款、第七款款

次依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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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本所活動中心場

地、設備提供使用，徵收使用

規費之對象及收費基準如下： 

一、一般機構 

(一)大禮堂，每場次四小時

新臺幣一萬元。 

(二)籃(羽)球場，每場次四

小時新臺幣八千元。 

(三)中庭，每場次四小時新

臺幣六千元。 

(四)會議室、撞球室、桌球

室，每場次四小時各新

臺幣三千元。 

二、政府機關及公私立學校、

幼稚園、文教團體相關機

構，得依前款收費基準五

折計費。 

三、桃園縣龍潭鄉佳安村、三

林村、富林村、建林村、

三坑村及大溪鎮瑞源里

等 村 里 轄 區 之 機 關

（構），得依前款收費基

準八折計費。 

 

第十三條  本所活動中心場

地、設備提供使用，徵收使用

規費之對象及收費基準如下：

一、一般機構 

(一)大禮堂，每場次四小時

新臺幣一萬元。 

(二)籃(羽)球場，每場次四

小時新臺幣八千元。

(三)中庭，每場次四小時新

臺幣六千元。 

(四)會議室、撞球室、桌球

室，每場次四小時各新

臺幣三千元。 

二、政府機關及公私立學校、

幼稚園、文教團體相關機

構，得依前款收費基準五

折計費。 

三、桃園縣龍潭鄉佳安村、三

林村、富林村、建林村、

三坑村及大溪鎮瑞源里

等 村 里 轄 區 之 機 關

（構），得依前款收費基

準八折計費。 

四、本所員工使用視聽室，每

場次三小時新臺幣五百元，

中午休息時間每人一小時新

臺幣三十元。

現行條文第一項第四款

視聽室使用收費項目，

因需另派專人現場管

理，不符收費成本，且

該場地為公務使用區

域，亦不宜對外租用，

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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